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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 學年度暑期班註冊須知 
◎註冊事項 

一、 註冊日期:115 年 7 月 1日（三） 

依本校學則第 14條規定:「學生除應退學或已符合畢業資格或已於每學期註冊日前辦理休學者

外，每學期均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之註冊日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，繳交學雜費即視同完成註冊，

其他未繳之應繳費用，應依各相關規定辦理。逾期未繳交學雜費註冊者，除以書面請准延緩繳

交學雜費註冊者外，視同未註冊，應令退學」。 

二、 本校學生證係悠遊卡學生證，持該卡即享有學生票優惠，故不因未蓋註冊章而影響使用，如仍有

紙本在學證明需求者，須持學生證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開立中文在學證明，方式如下： 

(一) 自行影印學生證正、反兩面影本後，持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加蓋在學證明專用章(免費辦

理)。 

(二) 中文在學證明：每份收費新台幣 10 元(請先至行政樓 1樓自動繳費機繳交工本費後，持申辦

聯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)。 

(三) 線上在學證明: 

1. 115年7月1日起，僅能下載115學年度暑期在學證明。 

2. 路徑：校園資訊系統>>進入學生資訊系統>>基本資料>>在學證明下載 

3. 如完成繳費後無法下載，係因銷帳時間所致，如有急需，請持學雜費繳費證明、自動化

機櫃在學證明申辦聯及學生證，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辦紙本在學證明。 

三、 學生證領取地點及方式： 

(一) 領取對象：新生（可由班代統一簽領） 

(二) 領取地點：教務處註冊組  

(三) 領取時間：開學註冊日115年7月1日至7月10日止 

※依本校學則第10條規定，新生已完成報到手續但未依規定繳交學雜費註冊者，撤銷入學資格。 

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，電話：04-2218-3135~6 

◎開學上課及選課資訊 

一、 上課時間：115年 7 月 1日（三）上午 8:10（第一節）正式上課。 

二、 上課地點：民生校區。 

三、 各班週課表及上課教室：115年 6月 13 日（六）開放上網查詢，查詢時請點選「學年：115」、「學

期：暑期」。 

四、 選課須知： 

(一) 「網路即時選課」時間：115 年 6月 24 日(三)08:00 至 115 年 6 月 26 日(五)23:59。 

(二) 「人工加退選課」時間：115年 6月 29 日(一)12:00 至 115 年 7 月 1日(三)17:30。 

(三) 「選課結果確認」時間：115年 7月 6 日(一)08:00 至 115 年 7 月 12 日(日)23:59。請於期

限內先以「網路即時選課」方式進行選課，若網路即時選課無法選到欲修習的課程，再以「人

工加退選課」方式辦理選課。選課結果將作為學分費繳費依據，學分費於開學後繳納。「選

課操作流程」請參閱附件。 

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課務組，電話：04-2218-3138~3140 

◎繳費事項 

一、 學雜費減免 

(一) 申請期間：115年 5 月 12日(二)至 5 月 14日(四)。 

(二) 收件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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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申請學生： 

1. 新申請學生：114 學年度暑期未曾申請學雜費減免學生。 

2. 原減免學生： 

(1) 需重新提出申請者：114學年度暑期學雜費減免身分為現役軍人子女、身心障礙學

生、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。 

(2) 不需重新提出申請者：114學年度暑期學雜費減免身分為軍公教遺族子女、原住民

籍學生。 

※延修生：除身心障礙學生可申請外，其他減免身分類別之延修生均不得申請。 

※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」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(暑期班)就學費用不予減免。 

(四) 申請方式：採網路申請，請於申請期間至 

1. 本校網頁首頁→學生→校園資訊系統-學生一、校園資訊系統-學生二 →登入個人帳號密

碼→進入學生資訊系統→學雜費減免申請→減免申請 

2. 完成線上申請後，請列印學雜費減免申請表（需由申請同學親筆簽名），併同需繳交證件

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審查(校園資訊系統開放申請期間為 5/12 至 5/14)。 

二、 論文指導費︰新臺幣 12,000 元整，入學後僅收取一次，於暑期二年級繳交。 

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，電話：04-2218-3135    

三、 學雜費繳費 

學雜費繳費單請於 115年 5月 27日(星期三)逕至學校首頁/學生/校園資訊系統學生一、學生二

/學雜費繳費單下載/列印繳費單及繳費證明/進入查詢列印繳費。詳細操作步驟及繳費方式請參

閱學雜費專區之繳費須知。 

※ATM 繳費約需 3 個工作天銷帳，超商、郵局及信用卡則需 8個工作天銷帳。請自行估算繳費入

帳時間。 

如有疑問請洽總務處出納組，電話：04-2218-3187 

四、 學分費：學分費於開學加退選後繳交，繳費方式與學雜費相同。獨立研究 2學分收取 4 學分費用。 

    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課務組，電話：04-2218-3140 

◎其他事項 

一、 汽車停放 

(一) 開放時間：115年 7月 1日(三)至 9月 1 日(二)，週一至週五上午 8:10 至下午 5:30(以各班

實際開課而定)。其餘時間不開放進出(含晚間時間及例假日，且不得隔夜停放)。申辦停車

證者於非開放停車時間入校停車，採計次計費方式，每次收取新台幣 50 元整。未辦證者，

採按時計費，每小時收取新台幣 20 元整。 

(二) 如欲辦理停車證者請至網站(路徑：本校首頁→行政→總務處→公告訊息)採線上登記，相關

事項將以網站公告為準。本校於 115 年 6 月 8日(一)上午 8:00 至 6月 20 日(六)下午 5:00

辦理線上申請暨抽籤，6月 24日(三)中午 12:00 於網頁公告中籤名單(網址：

https://oga.ntcu.edu.tw)。 

二、 機車及腳踏車一律停放在校門外，於人行道上劃線區單排整齊停放。 

三、 資源回收：請將垃圾分類，再依類別放入廚餘、資源回收或一般垃圾回收箱內。 

如有疑問請洽總務處事務組，電話： 04-2218-3200 

四、 住宿申請：暫定 4 月下旬至 5月中受理住宿申請，詳情及申請辦法等相關規定請至生輔組學生宿

舍之訊息公告查詢。 

如有疑問請洽學務處生輔組，電話：04-2218-3168 

https://oga.ntcu.edu.tw/

